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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自 2006 年 7 月，公司开始经营交强险业务以来，累计实现交强险保费收入

177.25亿元，累计赔款支出 106.84亿元(含间接理赔费用)，2014年累计亏损 6.65

亿元，2015年末累计亏损 5.37亿元。由于 2008 年 2月交强险实施了责任限额的提高

和费率水平的下降，以及无赔案浮动费率的全面实施，交强险经营情况持续恶化，

2014年以来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恶化趋势得到缓解。我们在表 2.1 中总结了交强

险业务结构和年度同比增长率情况。 

表 2.1 

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业务结构及年度同比增长率摘要（人民币亿元） 

财务  年度 家庭自

用车 

非营业

客车 

营业  

客车 

非营业

货车 

营业货

车 

特种车 摩托

车 

拖拉机 挂车 总计  

（保

费） 

业务结构（人民币亿元） 

2010 年 38.7% 6.9% 8.4% 8.4% 30.5% 2.4% 2.0% 0.6% 2.0%   16.78  

2011 年 38.4% 6.3% 8.2% 7.6% 32.5% 2.6% 2.8% 0.6% 1.0%   18.62  

2012 年 39.5% 5.9% 7.8% 8.2% 30.2% 3.0% 3.1% 0.5% 1.9%   20.13  

2013 年 43.1% 6.0% 6.6% 8.1% 30.1% 2.4% 2.8% 0.7% 0.2%   19.22  

2014 年 48.2% 6.0% 5.6% 7.1% 27.1% 2.1% 3.2% 0.7% 0.0%   17.95  

2015 年 51.2% 4.9% 4.8% 6.8% 27.2% 2.0% 2.8% 0.3% 0.0%   21.69  

年度同比增长率 

2010 年 1.2% -6.9% 7.6% -29.6% 14.8% 4.5% 

-

25.6% -58.5% 10.4% -0.3% 

2011 年 10.0% 0.7% 9.1% 0.1% 18.1% 19.8% 53.9% 9.9% -45.3% 11.0% 

2012 年 11.1% 1.3% 1.9% 16.2% 0.6% 23.6% 20.0% -5.2% 108.7% 8.1% 

2013 年 4.3% -2.4% -18.5% -5.5% -4.9% -23.1% 

-

14.9% 26.5% -91.0% -4.5% 

2014 年 4.6% -7.2% -21.0% -18.2% -15.9% -17.3% 6.6% -13.2% -99.3% -6.6% 

2015 年 28.1% 0.3% 3.1% 16.0% 21.4% 12.2% 5.0% -38.1% -100.0% 20.9% 

备注：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业务结构来看，家庭自用车占比最大，并且占比不断上升，其次为营业货车，

占比为 30%左右，再次为非营业货车，占比为 7%左右，然后依次为营业客车、非营业

客车、摩托车、特种车、拖拉机和挂车。 

从交强险汇总业务来看，2013年和 2014年保费收入均有所下降，分别下降 4.5%

和 6.6%，2015年保费收入增幅最大，为 20.9%，其次是 2011年增幅为 11%。 

公司没有为交强险业务做任何形式的再保（分出或分入）安排。也就是说，交强险

毛业务和净业务的评估结果都等同于直接业务。因此，我们在本报告中只对直接业务作了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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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精算范围是： 

 评估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赔付成本； 

 对 2016 年交强险最终赔付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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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总结 

 

（一）  数据核对 

 

本报告中，我们核对了过去六年交强险承保保费和已决赔款的业务系统和财务系

统的数据，数据核对结果总结在表 3.1中。 

表 3.1 

数据核对汇总表（人民币亿元） 

项目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业务数据 
  

2010 年 16.77  12.62  

2011 年 18.61  12.43  

2012 年 20.13  13.57  

2013 年 19.22  13.78  

2014 年 17.95  12.78  

2015 年 21.69  11.92  

财务数据 
  

2010 年 16.78  12.62  

2011 年 18.62  12.60  

2012 年 20.13  13.36  

2013 年 19.22  13.44  

2014 年 17.95  13.59  

2015 年 21.69  11.92  

相差百分比 
  

2010 年 -0.02% 0.00% 

2011 年 -0.01% -1.30% 

2012 年 -0.01% 1.59% 

2013 年 0.00% 2.55% 

2014 年 0.00% -5.97% 

2015 年 0.00% 0.02% 

备注：（1）“相差百分比” = “业务数据”/“财务数据”– 1；（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保费收入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之间的差异较小，各年的差异

均在+0.5%以内。 

赔款支出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之间差异较大。2010年至 2012年的财务赔款中不

包含间接理赔费用，业务财务的数据口径基本一致，差异较小。 

2013年的业务赔款包含预付垫付赔款，而财务赔款 2013年不含预付垫付赔款，

但包含了 2012 年财务调减的预付垫付在 2013 年冲回的部分，因而业务赔款要比财务

赔款高出 2.55 个百分点，若剔除预付垫付的影响，2013年业务与财务数据的差异为

0.1%，一致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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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业务财务数据差异为-5.97%，造成业务与财务赔款口径差异主要是因为在

2013 年底普华审计要求将历史预付垫付从财务赔款科目调整到未决赔款准备金科

目，2014 年财务将该部分金额调整回赔款科目，涉及交强险金额有 8070 万，如果剔

除该部分影响，2014 年精算数据与财务数据赔款差异为-0.03%，一致性测试结果较

好。我们认为该差异不会对业务分析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2015 年赔款的业务财务数据差异仅为 0.02%，一致性较好。 

（二）  保单赔付成本分析 

 

在本报告中，我们基于按照保单季度整理的保费和赔款数据，采用链梯法、

Bornhuetter-Ferguson（简称 “BF”）、赔付率法等方法来评估交强险的赔付成

本。表 3.2 中总结了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交强险有 9年半的发展经验，除利用

自身的尾部发展因子外，还参考商业三责险的尾部发展因子，同时结合交强险的特点

进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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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结果汇总表 

保单年度 单均保费（元） 最终赔付率 风险保费（元） 

2010 年 1031  76.9% 794  

2011 年 975  76.7% 748  

2012 年 954  75.9% 724  

2013 年 948  71.1% 673  

2014 年 883  70.5% 622  

2015 年 893  70.0% 626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风险保费从 2010 年起逐年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自 12 年开始公司内外部经营

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一是司法环境改善。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一他字第

17 号）明确交强险应按照分项限额范围的损失予以赔偿，超出部分索取赔偿的不予

以支持；二是公司自 2013 年以来加强业务质量管控，控制高风险业务规模，业务品

质有所提升。 

2015年家用车占比进一步上升，业务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单均保费略有上升，整

体赔付率呈下降趋势。 

（三）  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 

 

表 3.3中总结了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

费，是假设保单不享受费率浮动办法中的浮动比例，根据其起保日期和相应的基础费

率表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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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分析表 – 汽车业务（不包括摩托车和拖拉机） 

保单年度 单均保费          

（基于基础费率，    

不包括费率浮动） 

单均保费          

（基于实际费率，    

包括费率浮动） 

费率浮动办法        

的影响 

旧车业务 
   

2010 年 1,372 1,171 -14.64% 

2011 年 1,365 1,175 -13.92% 

2012 年 1,365 1,199 -12.11% 

2013 年 1,363 1,153 -15.39% 

2014 年 1,311 1,092 -16.75% 

2015 年 1,296 1,073 -17.18% 

备注：（1）“费率浮动方法的影响” = “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 1； 

（2）表中数据剔除了摩托车和拖拉机；（3）“旧车业务”是指起保日期与车辆登记日期超过 6 个月以上的保

单；（4）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费率浮动办法颁布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逐步扩

大。从 2010年的-14.64%上升至 2015年的-17.18%，各年均保持在-15%左右的浮动。 

由于摩托车和拖拉机的费率不浮动，我们在分析时没有包含摩托车和拖拉机业

务。 

（四）  赔付成本发展趋势 

依据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评估结果，可以得到各保单年

度最终出险频率和最终案均赔款的结果，总结在表 3.4中。 

表 3.4 

赔付趋势汇总表 

保单年度 最终出险频率 最终案均赔款 

2010 年 12.3% 6,436 

2011 年 11.2% 6,693 

2012 年 11.3% 6,380 

2013 年 10.7% 6,298 

2014 年 9.7% 6,447 

2015 年 9.9% 6,302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2011 年出险频率较 2010 年有所下降，2012 年与 2011 年基

本持平，自 2013 年以来随着业务逐步质量改善，出险频率呈下降趋势。案均赔款从

2010 年到 2011 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主要是受到赔偿限额的上升，物价水平上涨、

人伤赔偿标准提高影响；2012 年以来受司法环境及公司业务结构及业务质量的优化

和改善，案均赔款回落后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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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6 年交强险赔付成本趋势的预测 

 

1.赔偿标准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及国民人均收入逐年提高，各地人伤赔偿标准会进一步提高，预计

人伤案件赔付成本将继续上升；通胀带来零配件价格及工时费也会进一步拉升赔付成

本。 

2.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2016年实际费率的变化预测） 

自 2009 年 7 月开始，交强险费率浮动的最大优惠幅度达到 30%，费率浮动从

2008年的-9.8%上升至 2015年的-17.18%。预计 2016年费率浮动将延续这种趋势。 

3.提取救助基金的影响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从保费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作为救助基金，交强险综合成

本率将进一步上升。 

4.根据预测结果对 2016年交强险的保费充足度作出判断 

综合上述交强险经营环境的的不利因素及公司承保管控的因素，公司预计交强险

赔付率维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但交强险的保费充足性会继续下降，很难支撑交强险

“不盈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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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 

 

本报告用来评估交强险赔付成本和趋势的主要数据包括交强险业务 2006年 7月 1

日至 2015年 12月 31 日的经营数据和商业三责险赔款三角形数据。我们使用的信息

简述如下： 

 起保日期从 2006年 7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的已决赔案数据和已报告赔案数

据，这些数据是根据起保季度和发展季度的时间段而整理成的发展三角形，包括累计

已决赔款三角形、累计已结案案件数三角形、累计已报案赔款三角形和累计已报案案

件数三角形； 

 起保日期从 2006年 7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按照起保季度整理的承保保费和承

保车年数；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的商业三责险过去 10 年按照出险季度和发展季度整理的累计

已决赔款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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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算方法 

 

我们评估采用的精算方法是根据本报告的精算范围及数据的完整程度而决定的，

本报告主要采用链梯法、Bornhuetter-Ferguson（简称“BF”）、赔付率法等方法。 

已决赔款链梯法和已报案赔款链梯法的精算方法是采用已决赔款和已报案赔款的

历史模式来对将来赔付发展的趋势作出预测。对于尾部因子部分，参考了商业三责险

的经验。 

BF方法是一个逐渐从预测赔付率转换到与公司实际发展经验相关的精算方法。它

一般应用在最近的几个出险或承保年度/季度，因为这些年/季度还不够成熟，在使用

已决赔款链梯法和已报案赔款链梯法的精算方法时，它们的结果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

误差。预测赔付率是根据我们对所有年/季度最终赔付率的预测，预测赔付率的选择

是根据公司以前的经验、费率的变化（如有资料）以及实际报告的已决赔款率和已报

案赔款率。 

赔付率法是用承保保费乘以选定的预测赔付率计算最终损失，选定的预测赔付率

与 BF方法中的预测赔付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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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的依据和局限性 
 

在进行这项精算评估工作时，对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估审核工作是基于交强险

业务历史数据以及商业三责险赔款三角形的资料和信息，没有对这些资料和信息作审

核或独立验证。但是将交强险业务资料与其财务审计报告作了比较，也根据公司已结

案的理赔损失之发展趋势和已报告赔付率之发展趋势，为这些数据内在的一致性作了

检查。没有发现交强险业务数据存有显著的不准确性和不完整性。请注意，本报告结

论的准确性是基于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所以以后若发现数据含有显著的不准确性

和不完整性，如有必要，我们将对报告作相应的修改。 

本精算报告的评估结论的准确性是有局限性的，这是由于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

估结论含有内在的和无可避免的不确切性。例如，赔付成本的最终结果将受到以下因

素的影响：索赔人进行法律诉讼的可能性、赔偿定额的大小、法律规定的改变、赔偿

标准的变化、社会及法庭改变原有的责任准则，还有索赔人对处理赔偿结案的态度。 

本报告没有为未来的赔款通货膨胀率作任何特别的假设，间接的假设是未来的赔

款通货膨胀率与公司历史赔付数据内所含的通货膨胀率相同。预测的赔款额是对最终

未贴现赔款额的最佳评估。 

本报告没有为其他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交强险承保成

本的影响作出任何特别的假设，间接的假设是这些因素对未来的出险频率、案均赔款

及风险保费的影响与这些因素在公司历史数据内所含的影响相同。 

本报告评估的结果还存在其他不确定性。如上所述，交强险仅有 9年半的承保和

赔付经验，由于其经验有限，我们在基于其 42个季度的赔付发展模式进行评估的同

时，尾部因子参考了商业三责险的赔付发展模式。请注意，由于商业三责险和交强险

具有不同的保险责任和赔付处理方式，商业三责险的尾部发展经验有可能不适合于交

强险。 

依据判断，本报告选用了合适的精算方法以及作出了合理的假设，而在现有数据

的条件下，本报告达到的结论是合理的。但请注意未来的赔付情况很可能与本报告估

计的结果有差异。 


